
附件1
江苏省零碳（近零碳）工厂评价标准（基本条件）

	序号
	指标名称
	具体要求

	1
	绿色发展水平
	获得省级及以上绿色工厂称号。

	2
	自主减排能力
	按GB/T33760-2017《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》，进行核算，自主减排比例达到50%（含）以上。

	3
	碳抵消比例
	在自主减排的基础上实现类别1和类别2的碳排放量100%抵消。

	4
	能效水平
	单位产品、工序能耗应达到能耗限额标准先进值或标杆水平。（如无能耗限额标准先进值或标杆水平，则不适用）

	5
	组织管理
	设有零碳（近零碳）工厂建设的管理机构，制定建设规划，提出总体目标，明确建设路径、重点项目、计划投资等。

	6
	合规条件
	（1）近三年来正常经营生产，未发生工商注销、连续停产12个月以上、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单且未被移出等情况；
（2）近三年来未发生安全（含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）、质量、环境污染等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；
（3）近三年来在有关政府部门督查工作中未被发现存在严重问题；
（4）近三年来未被列入工业节能监察整改名单或被列入整改名单，但已按要求完成整改；
（5）近三年来没有严重失信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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